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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强工业污染源环境监管，从规范项目审批、强化园区监管、

加大监察力度、开展专项整治等方面不断加大环境监管力度，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提高达标排放的稳定性，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 

一、切实规范建设项目审批 

我市不断规范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严格环境准入

条件。明确规定重污染、难以治理、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三不上”，坚决落实环境

保护对项目建设的“第一审批权”和“一票否决权”，把好项目预审、环评审批及“三

同时”验收三关。提高准入门槛，新建化工、电镀、印染、造纸、酿造项目全部报省



环保厅审查同意后，再进行审核、批准。二是坚持“四不批”原则。凡不符合国家和

省产业政策以及不符合开发区产业定位的项目不批；清洁生产水平低、排污总量核定

不清或平衡途径不落实的项目不批；所在区域现状水质超过功能要求的新增水污染物

项目不批；环保竣工验收中主要污染物总量超标的不批准验收。三是实行最严格的总

量审核制度。要求所有新改扩建项目的环评文件，必须明确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以及

指标获取途径，必须符合所在地区总量控制方案。四是严把“准产关”“验收关”。

对工业项目特别是化工项目，在试生产前由环保部门会同专家对照环评批复逐条检查，

具备条件方核准试生产。不具备条件的进行整改。经监测达标的项目，方可通过验收。

五是规范五大污染企业排污设施建设。将化工、印染、电镀、造纸、酿造等污染产业

作为监管重点，有效控制了重点行业的污染。六是强化建设项目监管。通过企业自查、

县区环保部门初查、市级环保部门聘请专家参与现场核查 3 个环节，督促企业落实环

保“三同时”制度。 

二、切实加强园区环境监管 

我市不断加强对园区的环境监管，推动园区做好环保规划和环境影响评价，加快

污水处理厂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园区科学发展、健康发展。一是积极推进园区

区域环评。把推动园区开展区域环评和编制环保规划作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促进园区科学发展的重要措施。通过区域环评明确区域开发规模、产业

定位、产业布局，明确项目环保准入门槛及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要求。目前，各开发

区区域环评均已获批复，基本实现了由“事后被动管理”向“事前引导管理”的转变。

二是积极开展区域回顾性环评。我市对区域环评批复满 5 年或计划扩区的各级各类开

发区，要求开展回顾性环评工作。三是加快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将园区污水处理厂及

配套管网建设作为园区建设的重点任务，作为项目引进和试生产的必要条件，切实加

快推进。四是加强园区应急能力建设。将应急能力建设作为园区环境管理的重要环节，

督促开发区切实加强应急能力建设。目前，各级各类开发区均已编制完成环境风险应

急预案，建立了应急机构，落实了应急措施。 

三、切实加强重点源监管 



我市现有重点源企业 162 家，其中国控、省控企业 14 家。我市高度重视工业污染

源监管工作，将其作为环境监管的重中之重，制定了国控、省控重点源企业检查方案。

针对辖区内工业污染源分布情况和影响程度，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确保重点污

染源每月至少检查两次，一般污染源每季至少检查一次，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处理意见。

认真开展检查，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提高全市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水平。积

极推进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全市共有 52 家企业安装自动监控设备 58 台套，并

实现在线联网。进一步加大行政处罚和排污收费力度，2007 年处罚金额 1300 多万元，

排污费征收额达 4483 万元。开展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化评级活动，评级结果通过媒

体公开向社会发布。银行根据企业环境行为等级确定其资信，对有严重违法行为的企

业不予贷款。 

四、积极开展环境专项整治 

一是开展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专项整治。组织对造纸、化工等 9 个高能耗、高污

染行业及开发区企业进行拉网式检查。共出动执法检查人员 1027 人次，检查企业 319

家，处罚企业 31 家，关闭灌云县顺云酒业有限公司等违法排污企业。二是开展饮用水

源专项整治。围绕保障饮用水安全工作，积极推进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专项整治工作，

全面排查污染源，取缔关停原锦屏化工厂内 8 家排污企业，关闭东金化工厂，对东海

硅微粉厂实施停产整治，新建东海县和洪门工业园区尾水排放通道等，基本消除了蔷

薇河沿线的环境隐患。三是开展化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按照“一年集中整治，两年

企业进园，三年改造提升”的思路，对全市化工行业所有生产企业实行专项整治，认

真开展“拉网式”摸底排查，制定相应整治措施，关闭 50 多家化工生产企业，有效控

制和治理化工企业环境污染，提升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水平。四是开展环保

专项行动。自 2003 年以来，认真组织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

动，将关系群众身体健康的饮用水源污染、城市大气污染、工业园区及建设项目环境

违法问题、信访热点难点问题等方面作为工作重点，集中力量加以解决，全市共出动

执法检查人员 19269 人次，检查企业 7285 厂次，查处违法排污企业 350 余家，确定挂

牌督办环境违法案件 45 件，有效地促进了环境质量的改善。 



五、认真开展环保后督察 

针对群众反应强烈、领导密切关注、环境污染严重以及反复信访、严重影响社会

和谐稳定的各种环境违法案件以及挂牌督办案件进行逐一梳理，跟踪进行后督察，确

保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一是加强对饮用水源保护工作后督察。建立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日常巡查制度，明确巡查责任区域，对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实行县区巡查、市级督

查的两级巡查制度，实行定人定点定路线，对整治中已被关停的锦屏化工厂、东金化

工厂等 9 家企业，实行驻厂检查，重要时段实行日查日报。二是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污

染问题开展后督察。严厉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环境违法行为，积极维护群众的环境权益。

将落实处理措施列入日常监管计划，确保执行到位。三是对行政处罚案件开展后督察。

为确保行政处罚手段的正确运用，多次组织对各县、区执法部门进行层级监督检查，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具体整改措施，不断提高县区环保部门执法水平。对行政

处罚决定中明确作出停止建设、停止生产、限期治理、限期改正等禁止性规定的，要

求执法人员监督执行，并定期进行督察，确保处罚决定落实到位。四是对限期整改和

取缔关停企业开展后督察。针对63家企业整改工作的进展情况开展经常性的跟踪督察，

推进整改工作进展。对已关停取缔的“小造纸”、“小炼焦”、“小酒精”等“15 小”

企业坚持每月督察一次，有效地杜绝了死灰复燃现象。 
 
 
 
 
 
 
 
 
 


